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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現況分析

人口劇增，直接加多各項動植物種利用的數量，

相對的遺傳基因的多樣性亦遭部份消滅，整個生

態系統的惡化接踵而至，導致人類賴以維生的自

然資源匱乏，惡性循環的結果，終將走上滅亡。



地球警訊與台灣面臨的問題
氣候
地震
能源
疾病
戰爭
經濟
選舉
少子
競爭



生物多樣性公約

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

同年 6月15日訂於巴西里約熱內盧

簽署國家已逾180國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



「生物多樣性」法規



第1條目標

本公約的目標是按照本公約有關條款從事保護生

物多樣性、持久使用其組 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

享由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



第2條用語

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資源」「生物技術

」「馴化或培殖物種」「生態系統」「移地保護

」「遺傳材料」「遺傳資源」「生境」「原地條

件」「就地保護」「保護區」「區域經濟一體化

組織」「持續利用」「技術」等。



第3條原則

依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具有按照其

環境政策開發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亦負有責

任，確保在它管轄或控制範圍內的活動，不致對

其他國家的環境國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的環境

造成損害。



以不妨礙其他國家權利為限，除非本公約另有明

文規定，本公約規定對每一締約國均適用。

第4條管轄範圍



每一締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直接與其他締約國或

酌情通過有關國際組織為保護和持久使用生物多

樣性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並就共同關心的其

他事項進行合作。

第5條合作



為保護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樣性制定國家戰略、計

劃或方案，或為此目的變通其現有戰略、計劃或

方案；這些戰略、計劃或方案除其他外應 體現本

公約內載明與該締約國有關的措施。

第6條保護和持續利用方面的一般措施



查明對保護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的生

物多樣性組成部分或可能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過

程和活動種類，並通過抽樣調查和其他技術，監

測其影響。

第7條查明與監測



依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土著和地方社

區體現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

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

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

與其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與利用。

第8條就地保護



在遺傳資源原產國建立和維持移地保護及研究生

物的設施；採取措施以恢復和復興受威脅物種並

在適當情況下將這些物種重新引進其自然生境

中。

第9條移地保護



國家決策考慮到生物資源的保護和持久使用。

採取使用生物資源的措施，以減少對生物多樣性

的不利影響。

保障及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

或持久使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習慣使用方式。

第10條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持續利用



每一締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採取對保護和持久使

用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起鼓勵作用的經濟和社會

措施。

第11條鼓勵措施



建立和維持科技教育和培訓方案，並為此種教育

和培訓提供支助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要；

並促進和鼓勵有助於保護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樣性

的研究與合作。

第12條研究和培訓



促進和鼓勵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所需要

的措施的理解，並通過大眾傳播工具進行宣傳和

將這些題目列入教育課程；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

織合作制定關於保護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樣性的教

育和公眾認識方案。

第13條公眾教育和意識



就其能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嚴重不利影響的擬議項

目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期盡量減輕這種影響，

並允許公眾參加此種程序。

在互惠基礎上，就其管轄或控制範圍內對其他國

家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生物多樣性可能產生

嚴重不利影響的活動促進通報

、信息交流和磋商。

第14條影響評估和盡量減少不利影響



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的主權權利，因而取

得遺傳資源的決定權，並依照國家法律行使。

每一締約國應致力創造條件，便利其他締約國取

得遺傳資源用於無害環境的用途。

第15條遺傳資源的取得



每一締約國認識到生物技術，且締約國之間技術

的取得和轉讓均為實現本公約目標必不可少的要

素，因此承諾向其他締約國提供和便利其得並向

其轉讓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持久使用的技術或利

用遺傳資源而不對環境造成

重大損害的技術。

第16條技術的取得和轉讓



締約國應便利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久使用的

一切公眾可得信息的交流，且要顧到發展中國家

的特殊需要。

交流應包括技術、科學和社會經濟研究成果，以

及培訓和調查方案的信息、專門知識、當地和傳

統知識本身及信息的歸還。

第17條信息交流



締約國應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久使用領域的

國際科技合作，必要時可通過適當的國際機構和

國家機構來開展這種合作。

締約國應經共同協議促進設立聯合研究方案和聯

合企業，以開發與本公約目標有關的技術。

第18條技術和科學合作



每一締約國應立法政策措施，讓提供遺傳資源用

於生物技術研究的締約國，切實參與此研究活

動。

每一締約國應贊助和促進那些提供遺傳資源的締

約國，在公平的基礎上優先取得基於其提供資源

的生物技術所產生成果和惠益。

第19條生物技術的處理及其惠益的分配



每一締約國承諾依其能力為那些旨在根據其國家

計劃、優先事項和方案實現本公約目標的活動提

供財政支助和鼓勵。

發達國家締約國可通過雙邊渠道提供與執行本公

約有關的資金，而發展中國家則可利用該資金。

第20條資金



應有機制在贈與或減讓條件的基礎上向發展中國家

締約國提供資金。

締約國會議應確定有關此項資源獲取和利用的政

策、戰略、方案重點和資格標準。

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及來源也可提供自願捐款。該

機制應在民主和透明的管理體制內開展業務。

第21條財務機制



本公約的規定不得影響任何締約國在任何現有國

際協定下的權利和義務 ，除非行使這些權利和義

務將嚴重破壞或威脅生物多樣性。

締約國在海洋環境方面實施本公約不得抵觸各國

在海洋法下的權利和義務。

第22條與其他國際公約的關係



特此設立締約國會議。締約國會議第一次會議應

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於本公約生效後一

年內召開。其後締約國會議的常會應依照第 一次

會議所規定的時間定期舉行。

第23條締約國會議



執行任何議定書可能指派給它的職責。

編製關於它根據本公約執行職責情況的報告，並

提交締約國會議。

與其他有關國際機構取得協調，特別是訂出各種

必要的行政和合同安排，以便有效地執行其職

責。

第24條秘書處



特此設立一個提供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意見的

附屬機構，以向締約國 會議、並酌情向它的其他

附屬機構及時提供有關執行本公約的諮詢意見 。

該機構應開放供所有締約國參加，並為多學科

性。

第25條 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事務附屬機構



每一締約國應按締約國會議決定的間隔時間，向

締約國會議提交關於該國為執行本公約條款已採

取的措施以及這些措施在實現本公約目標方面的

功效的報告。

第26條報告



締約國之間在就公約的解釋或適用方面發生爭端

時，有關的締約國應通過談判方式尋求解決。

第27條爭端的解決



締約國應合作擬訂並通過本公約的議定書。

議定書應由本公約締約國會議舉行會議通過。

任何擬議議定書的案文應由秘書處至少在舉行上

述會議以前六個月遞交各締約國。

第28條議定書的通過



任何締約國均可就本公約提出修正案。議定書的

任何締約國可就該議定書提出修正案。

修正案應由秘書處至少在舉行擬議通過該修正案

的會議以前六個月遞交公約或有關議定書締約

國。

第29條公約或議定書的修正



本公約或任何議定書的附件應成為本公約或該議

定書的一個構成部分； 除非另有明確規定，凡提

及本公約或其議定書時，亦包括其任何附件在

內。這種附件應以程序、科學、技術和行政事項

為限。

第30條附件的通過和修正



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屬於其權限事項行使表決

權時，其票數相當於其作為本公約或有關議定書

締約國的成員國數目。

本公約或任何議定書的每

一締約國應有一票表決權。

第31條表決權



一國或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不得成為議定書締

約國，除非已是或同時成為本公約締約國。

第32條本公約與其議定書之間的關係



本公約應從1992年6月5日至14日在里約熱內盧並

從1992年 6月15日至1993 年6月4日在紐約聯合國

總部開放供各國和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簽署。

第33條簽署



本公約和任何議定書須由各國和各區域經濟一體

化組織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接受或核准書

應交存保管者。

第34條批准、接受或核准



本公約及任何議定書應自公約或有關議定書簽署

截止日期起開放供各國 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加

入。加入書應交存保管者。

第35條加入



本公約應於第三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書

交存之日以後第九十天生效。

任何議定書應於該議定書訂明份數的批准、接

受、核准或加入書交存之日以後第90天生效。

第36條生效



不得對本公約作出任何保留。

第37條保留



在本公約對一締約國生效之日起二年之後的任何

時間，該締約國得向保管者提出書面通知，退出

本公約。

任何締約國一旦退出本公約，

即應被視為也已退出它加入的任何議定書。

第38條退出



在本公約生效之後至締約國會議第一次會議期

間，或至締約國會議決定根 據第21條指定某個體

制機構為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合辦的全球環境貸款設

施若已按照第21條的要求充分改組，則應暫時為

第21條所指的體制機構。

第39條臨時財務安排



在本公約生效之後至締約國會議第一次會議期

間，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提供秘書處應暫

時為第24條第 2款所指的秘書處。

第40條秘書處臨時安排



聯合國秘書長應負起本公約及任何議定書的保管

者的職責。

第41條公約保管者



本公約原本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其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均為作準

文本。為此，下列簽名代表，經正式授權，在本

公約上簽字，以昭信守。

第42條作準備文本


